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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主旨】本条规定了法定情形不追诉原则。 

【释评】本条涉及了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绝大部分阶段，对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进

行具有重大影响，在整部法典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历史沿革看，该条与 1979年刑事诉

讼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基本一致，仅个别字句略有调整。显然，这是一个“长寿”条款；但是，长

期以来，人们对其未能给予足够重视，有关该条的理解存在明显不足。 

（一）本条之性质 

本条虽然规定在“基本原则”一章，但其性质应属规则，而非原则。中国主流学理一般都依

据法典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部分对其予以介绍，该条也通常被称作“法定

不追诉原则”①。然而从法理上分析，因为该条规定中具备了假定条件、行为模式的基本要素，

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规则体系②，显然不可能是原则，而应属规则范畴。 

（二）本条之立法目的与适用情形 

从立法目的上看，“在刑事诉讼中，有时会遇到不应当再继续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不能在继续

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和出现这种情形的处

理办法做出明确规定”③。 

我国学者一般将本条的适用情况概括为：该条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

根据不同的案情和不同的诉讼程序阶段做出不同的处理。在立案审查中，如果认定有上述六

种情形之一时，就应当做出不立案的决定；在侦查中，应当由侦查机关决定撤销案件；在审

查起诉中，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除属于第一种情形应以判决

                                                        
① 尽管不无疑问，但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解说则是学界通说，在名称上，有的也称之为“依（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

刑事责任原则”，但二者没有本质区别。1996年之前的资料可参见徐益初：《刑事诉讼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51-53页。1996年以后的资料可参见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第 109-111页。王国枢：《刑事诉讼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6-48页。宋英辉、甄贞：《刑事诉

讼法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3-84 页。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第四版），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93-94页。 

② 在中国法理学中，对法律规则的构成要素学理上向来有“两要素”与“三要素”之争，关于此争论可参见葛洪义：《法理

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32页的相关介绍。然而不管采哪种观点，就本条而言，这些规定显然不是一

个开放的体系，而是有着明确的适用条件和行为模式，因此应属法律规则无疑。 

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8年版，第 31页。 



 

17 

第一编  总  则

宣告无罪以外，其余五种情形应以裁定终止审理①。依体系解释，本条位于刑事诉讼法总则部

分，其通过列举不应追诉的情形及方式，试图对分则部分所规定的具体诉讼程序进行统摄。

笔者认为，本条有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案件在执行阶段能否适用本条？表面上，本条规范的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如果案件已进入了执行阶段，则已经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况且，根据现行《国家赔偿

法》（2010 年修正）第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

二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由于《国家赔偿法》

所规定的涉及本条时国家免赔，以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认定”案件属于本条情形为

前提，而如果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未严格依法办案情况则有不同。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明明知道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仍然采取羁押措施，则构成违法羁押，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②。

另外，退一步讲，即使案件客观上符合本条、本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情形，如果法院

经再审审理确认以前的裁判有误，则起诉后经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

刑并已执行的人员也有权依法取得赔偿，但判决确定前被羁押的日期依法不予赔偿③。据此，

在执行阶段，如果发现案件属于第十五条规定的范围，确有可能发生国家赔偿问题。考虑到

这一点，在理解时，本条中的处理方式应包括“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第二，自诉案件如何适用本条？由于自诉案件不存在侦查和公诉阶段，所以不可能对其“撤

销案件”和“不起诉”，对人民法院而言，只能“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对此，我国学者一般都

认为：“在自诉案件中，法院应根据情形分别作出不立案的决定或准予撤诉、驳回起诉、终止审

理的裁定，或者作出判决宣告无罪④。”对此，《解释》的规定基本相同，不过，在裁判文书上，

不立案决定应使用“不予受理裁定”⑤。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主旨】本条规定了外国人犯罪时，应当依法适用本法规定。 

【释评】依法条文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

                                                        
①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0页。 

② 高家伟：《国家赔偿法》，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第 146页。 

③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 号）中第一条

之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国家赔偿法》已经修正，但该解释中所涉及的有关条文内容并没有变化，因此应当仍然

可以适用。立法机关人士也是这样理解的，对此可参见吴高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10年版，第 139页。 

④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10-111页。 

⑤ 第二百六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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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途径解决，其余情形都应当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国家主体的当然体现。 

（一）外国人 

这里应注意主体的范围问题，第一款中的“外国人”，应当理解为“外国人和无国籍和国籍不

明的人”①，而第二款中的“外国人”，则肯定是有明确国籍的外国人，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前者

明显广于后者。 

（二）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范围 

根据 1986 年 9月 5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特权和豁免条例》的规定，在我国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包括： 

（1）外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以及他们的家属； 

（2）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员； 

（3）途经中国的外国驻第三国的外交代表和与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4）持有中国外交签证或者持有外交护照来中国的外交官员； 

（5）经中国政府同意给予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其他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士。 

第十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

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 

【主旨】本条规定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释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属于司法协助之一种，而司法协助却是一个比较难以统一的概

念，在国内外，以及刑事和民事领域中都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有的国家

对司法协助的范围作广义理解，而有的国家作狭义理解。在我国，学理上多从广义上理解司

法协助，比如认为“刑事司法协助包括各国为最终实现对犯罪的制裁而开展的各种类型的国际

刑事司法合作”②。笔者认为，在规范意义上，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把司法法协助界

定为“不同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根据自己所在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互惠原则，彼

此相互协作，为对方代为一定诉讼方面的行为”③。 

（一）国际司法协助的范围 

从我国现阶段对外签订加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刑事司法协助的实践来看，业已开展的国际

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刑事司法文书的送达；刑事调查取证以及与之有关

                                                        
① 朗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 2012年版，第 62页。 

② 费宗祎、唐承元：《中国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58页。 

③ 参见《解释》第四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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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事务；信息通报；刑事诉讼转移；引渡；已决犯的移管。这其中，刑事司法文书的送

达、调查取证、信息通报、引渡是见诸我国对外签订的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以及其他

国际多边公约中的刑事司法协助事项，而且，也是我国对外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由此

可以发现，我国在实践中所认可的司法协助类型，与理论界普遍认为的司法协助所应涵盖的

范围是不一致的。因为，我国没有把承认、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纳入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实

践中，我国在一些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规定了相互承认判决裁定等民商事司法协助

形式，而对相互承认刑事判决裁定等方面则一直持谨慎的态度。比如根据《刑法》第十条之

规定，我国原则上不承认外国的刑事判决和裁定在国内的效力。①另外，本条中的我国司法机

关，应当“扩张”理解为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公安司法机关。 

（二）区际司法协助 

从文义看，本条显然无法适用于“区际司法协助”问题。所谓“区际司法协助”是指同一主权

国家内部不同法域的职能机关之间在司法领域的协作和互助，即一法域的职能机关应他法域

职能机关的请求，代为进行某些司法行为，如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

和仲裁机构裁决等，在刑事领域还包括移交逃犯和被判刑人移管等项内容。②区际司法协助与

国际司法协助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之内进行，这就决定了，不能照搬国

际司法协助的模式，不能直接适用国际公约来调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不得适用国际刑

事司法协助中带有强烈主权色彩的一些原则和做法③，比如“引渡”就不太适合于这种场合。 

在我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后，区际法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全国人大授权港、

澳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而在司法实

践中，各地之间的交往在不断扩大，区际法律纠纷在不断增多，区际司法事务也在不断增加，

没有各地之间的司法协助已无法开展有关司法工作④。具体而言，在我国，目前区际司法协助

的主要内容是指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司法机关（含警务、检察、审判、狱政

机关）根据协助的原则、程序，就跨法域犯罪的特定对象的情报通报、交换、代为取证，代

为送达刑事法律文书，协作缉捕移交案犯，代为执行相互请求的刑事裁决，以及已决犯的移

审等。⑤ 

 

 

                                                        
① 王新清、甄贞、李蓉：《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99页。 

② 吕岩峰、李海滢：《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初论》，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8页。 

③ 高铭暄、赵秉志：《二十一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52页。 

④ 韩德培：《国际私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3页。 

⑤ 郑旭：《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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